更名、过户业务告知书
尊敬的用户客户：
您办理的用户编号为            ，原户名为            的更名过户用电业务，请您在更名、过户前仔细阅读以下条款：
1、该地址现场是否正常通电：     是（  ）  否（  ）
2、原用电户系统内电费交费方式为：
坐收（现金、银行代扣）（  ）特约委托（银行托收）（  ）
3、截止本期抄表日，阶梯电价基数已用      kWh，请选择是否清算年度电费：  是（  ）      否（  ）
4、您的电费已结清，截止的用电日期为           ，抄表日后产生的电量电费由新旧户主自行结算。
[bookmark: _GoBack]5、请选择是否开通分时：是（  ） 否（  ）
其他注意事项：
1、在用电地址、用电容量、用电类别不变条件下，可办理过户。
2、过户是供用电合同主体发生实质变化需供电方、原用电客户、新用电客户三者达成一致方可。原用电客户应与供电企业结清债务。
3、涉及电价优惠的客户(如居民阶梯电价基数优惠、低保、五保户免费用电量等)，过户后需重新认定。
4、过户时请视需要办理增值税信息变更业务。
5、原用电客户通过第三方代扣电费的，请自行到委托代扣方办理撤销代扣关系的手续，以免过户后发生电费错扣的情况。
6、居民过户后，请新用电客户关注峰谷分时电价执行情况，视需要选择开通或停用峰谷分时电价。
7、新老用电客户应保证提交的过户资料真实有效，若因资料不实、内部纠纷等客户方面原因导致原用电客户提出异议的，供电企业将无条恢复原户名，待客户协调解决后再予办理。
客户签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
